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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糧無着 亞視高層劈炮
製作部副總趙汝強離職 營運總裁爭取周五發薪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亞洲電視欠薪事件仍未解決。亞視昨午舉行員工大會，股

東代表何子慧一度表示，希望員工多給一個月時間，讓亞視籌集資金支薪，引起出席的員

工不滿及指罵。營運總裁馬熙就表示，正盡努力爭取本星期五發薪。不過，亞視製作部副

總裁趙汝強就在會後宣佈離職，直言「對公司係情至義盡」。至於亞視高級副總裁劉瀾昌

及亞視公關及宣傳科高級經理黃守東，就否認辭職傳聞。

亞視昨日上午及下午舉行兩節員工大會，約二百名
員工出席，會議在下午3時半左右結束。據了

解，營運總裁馬熙及股東代表何子慧亦有出席大會，
何子慧表示，希望員工多給一個月時間，讓亞視籌集
資金支薪，引起出席的員工不滿，更遭多位員工以粗
口指罵，亦有員工多番要求見司榮彬，但司不但未有
現身，更在下午會議開始前，乘坐私家車離開亞視廠
房。

若周五未出糧馬熙無回應
消息又指，股東代表何子慧在會上指出公司已部署
資金轉型，並必須在4月1日亞視免費電視牌照屆滿前
轉型。而營運總裁馬熙則表示，正盡力安排星期五向
員工發放兩個月人工，估計成數很大，又形容「我哋
坐呢個位有承擔，有膊頭，永不言敗」。至於若星期
五仍未能出糧，亞視會有什麼安排，他就沒有回應。
馬熙又說，很多人關注亞視，但現在許多關於亞視

的報道是「得啖笑」、「搞鬼嘅多」，卻經常要公關
解畫，他指自己與在座員工一樣，都是受薪人士，大
家都想救亞視。

涉干新聞自由何子慧拒道歉
消息又說，何子慧在員工大會上，指責亞視新聞部

前日不應報道亞視高級副總裁劉瀾昌指，亞視面臨隨
時停播風險的片段，而應跟隨公司所發的新聞稿，又
批評報道令亞視新投資者中國文化傳媒國際控股有限
公司的股價下跌。
據了解，何子慧話語一出，隨即引起會議上員工不

滿，質疑她干預新聞自由，要求道歉，主持會議的營
運總裁馬熙，亦要求何子慧鞠躬道歉，但被她拒絕。
有傳有員工在下午立即請辭。
何子慧則在傍晚6時許坐的士離開亞視廠房，並沒有

停車回應記者提問。
另外，會議結束後，亞視製作部副總裁趙汝強在亞

視發言人黃守東陪同下見傳媒，即場宣佈離職，他坦
言「對公司係情至義盡」，覺得自己無能為力，要
「光榮引退」，其後上車離開，未有回應傳媒提問。
亞視高級副總裁劉瀾昌，亦於傍晚駕車離開亞視廠

房，同樣沒有回應提問。
有報道引述亞視員工透露，前晚說見劉瀾昌在公司

執拾個人物品，更有傳劉瀾昌與亞視公關及宣傳科高
級經理黃守東已雙雙辭職。兩人均否認，黃守東指仍
在亞視，感謝關心，他對亞視有深厚感情，未到最
後，不輕言退。

■亞視召開員工大會，爭取周五發薪。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 就亞視欠薪
事件，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呼籲其
他免費電視考慮吸納亞視員工。亞視牌照到
4月1日完結，當局會做好無縫交接。立法會
議員馬逢國就表示，希望港台能夠盡快準備
接手廣播服務。

馬逢國盼港台盡快接手廣播服務
蘇錦樑昨日表示，關注亞視員工的情況，
勞工處會提供適切支援，並呼籲其他免費電
視服務提供者，考慮吸納亞視員工。他強
調，特區政府會根據法例及牌照條款辦事，
今日通訊事務管理局收到亞視信件，仍然會
根據條款提供服務，直至牌照期滿為止，其
間通訊事務管理局會密切留意亞視有否根據
牌照條款提供免費電視服務。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馬

逢國亦表示，公眾擔心亞視未必有能力營運
到牌照期滿，幾百位電視從業員的工作將面
臨不明朗的情況。
他認為，政府應考慮亞視結束後，港台

能否及早開始準備接收亞視免費電視頻
道，以及能否照顧可能面臨失業的亞視員
工等。
馬逢國呼籲勞工處為亞視員工爭取最佳安

排，敦促亞視履行作為僱主的責任。他又
說，希望港台能盡快準備接手廣播服務，如
要順利接手亞視的免費電視頻道，有很多前

期工作要做，包括處理廣播站的合約。
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莫乃光則指出，亞視將於4
月交出模擬頻譜與港台交接，但政府沒有透明度，沒
有交代如何交接，港台現時仍未就處理傳送網絡批出
標書，相信當日無法無縫交接。
他又批評，當局在發牌問題上拖延，不只頻譜被浪

費，員工亦缺乏選擇。勞工處面對亞視不發工資，亦
沒有積極介入協助員工，建議當局應原則性發牌予現
正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永升亞洲和香港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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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故鏞記酒家
第二代掌舵人甘健成生前不滿二弟甘琨禮獨攬大
權，入稟申請鏞記母公司清盤，在原訟庭及上訴
庭均敗訴，其遺孀梁瑞群於去年11月代表他「終
極上訴」反敗為勝。終院昨日頒下判詞處理訟
費，下令二少一方須支付大少一方由原訟庭至終
審庭的八成訟費。
終院判詞指，終極勝訴的大少一方申請取回八

成訟費，主動放棄不申索餘下兩成，因為他們要
求法庭下令二少一方收購其股份，惟在三級法院
均被判敗訴。終院認為大少一方申請合理。大少
一方又要求計算金額時應以聘請三個大律師為標
準，終院則指本案無疑對公眾極為重要，惟性質
未至於非比尋常，沒理由批出多於兩名大律師的
訟費開支，故拒絕大少一方此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文森） 香港旅遊業議
會與旅遊業界的紛爭仍然沒完沒了。香港旅遊從
業員聯會榮譽會長林少麟證實，其任顧問的旅行
社已入稟法院，要求法庭禁制旅議會早前推出的
部分新指引。旅議會總幹事董耀中回應傳媒查詢
時表示，已將個案交予律師處理，暫時沒有改
變。
旅議會近期實施新指引，令部分業界人士不

滿，有經營接待內地來港旅客的旅行社前日入稟
法院，指旅議會早前開始實施的部分新指引違
例，要求法庭裁定指引非法及無效。

指合約違公司條例
林少麟昨晨出席電台節目時指出，入稟狀其中
一項指控內容，是旅議會規定現時旅行社需簽署
《香港接待社與內地旅行團接待導遊服務協
定》，但其實旅議會不能延伸權力，來管轄旅行
社與其僱員的關係。
此外，旅議會要求旅行社簽訂規定格式的合

約，亦違反《公司條例》。
他認為，過去一個月已從多個途徑表達訴求，

包括向旅議會發律師信，向平等機會委員會等投
訴，又曾有三千多名業界人士遊行，但至今未看
到旅議會和政府如何幫助業界。他強調，仍然期
望與旅議會對話，但如旅議會拒絕，不排除會尋
求司法覆核。
他又表示，如果只將內地購物團所帶來的龐大
收益，集中於約三十間已登記店舖，是違反《競
爭條例》。他強調，業界不是怕監管，而是怕
「唔識管」，認為應由政府監管業界，而非旅議
會。

旅社入稟促禁旅議會新指引

鏞記案 二少須付大少八成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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